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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政策解读 

　　 2025年12月18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吉林省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吉交规〔2025〕6号，以下简称《规定》），于印发之日起施行。《规定》的印发将全面指导我省航道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有效控制进度和造价，促进我省航道工程高质量发展。为便于更好地理解《规定》，抓好贯彻落实，现就相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23年1月12日省交通运输厅发布实施《吉林省航道工程建设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2025年1月12日暂行期满。《暂行规定》的实施有效指导了我省航道工程建设，确保了工程质量和安全。鉴于《暂行规定》期满，结合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出台《吉林省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二、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吉林省水路交通条例》《吉林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条例》《吉林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三、起草过程 

　　 3月，全面启动《规定》起草工作，严格履行规范性文件起草程序和要求，通过视频、电话方式对水运发达省份的航道工程建设管理情况进行调研，充分借鉴外省航道工程建设先进管理经验，5月14日至6月14日在厅网站公开征求意见，6月16日至20日组织航道工程建设领域和法律行业权威专家对《规定》开展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依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征求了厅相关处室、直属单位和厅级领导意见，7月7日通过公平竞争审查，11月18日通过厅法规处合法性审查，并于11月20日第16次厅党组（扩大）会议审议通过。 

　　 四、总体框架 

　　 《吉林省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共分为七章，六十六条。分别为总则、建设管理、验收管理、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管理、工程信息及档案管理、监督考核和附则。 

　　 总则部分主要明确《规定》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职责分工、工作原则、投融资、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等；建设管理部分明确基本建设程序、设计文件审批、技术审查咨询、设计变更、招投标、代建、工期和合同管理、工程监理、质量监督、安全管理、履约考核、统计报表等。验收管理部分主要明确交竣工验收、资产移交等。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管理部分主要明确资金使用、审计、工程款拨付等内容。工程信息及档案管理部分主要明确工程信息及档案管理程序及要求等内容。监督考核部分主要明确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附则部分阐明有关定义、明确我省通航河流分类、规定了实施日期。 

　　 五、主要特点 

　　 （一）吉林省航道工程建设有规可循。按照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国家和交通运输部、吉林省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和《吉林省水路交通条例》《吉林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条例》等航道建设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我省航道建设实际需求，为进一步加强我省航道建设管理，确保工程质量，控制进度和造价，规范管理行为，制定《规定》，使我省航道工程建设管理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二）填补不同投资模式下航道工程建设管理空白。随着改革深入和社会进步，社会对航道的需求越来越大，航道工程建设投资逐步呈现多元化，新生投资模式促成了管理上出现空白，为适应不同投资模式的建设管理实际，制定《规定》，完善项目建设管理体系，实现以相对统一的建设管理制度规范建设管理行为。 

　　 （三）区分我省三类航道工程建设事权责任，明确相关要求。一是国境河流航道和主要通航河流高等级航道工程建设，主要包括鸭绿江和图们江，由中央全额投资，省交通运输厅受交通运输部委托组织实施，部负责立项和初步设计审批，省交通运输厅负责施工图设计审批、施工监管和验收，实施主体一般为省航道局；二是省内其他主要通航河流航道工程建设，包括中央补助的项目，主要是松花江（吉黑省界段），由省发改委负责立项审批，省厅负责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审批、施工监管和验收，实施主体为省航道局或市（州）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委托的项目法人；三是省内一般通航河流航道工程建设，包括查干湖、浑江、珲春河等可以供船舶通航的一般航道，由所在市（州）负责航道工程建设实施、监督和管理。 

　　 六、出台后的相关举措 

　　 规定发布后，省交通运输厅将进行宣贯和讲解，全力推进《规定》的贯彻和落实，全面提升航道建设管理能力和水平；同时，加强《规定》实施情况的收集，为不断完善管理制度积累资料。 

　　 相关文件：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吉林省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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